金荷花幼儿园塑胶操场塑胶拆除改造及化粪池改建项目采购公告
受金湖县金荷花幼儿园委托，中诚运玛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就该单位的金荷花幼儿园塑胶操场塑胶拆除改造及化粪池改建项目进行竞争性谈判，现邀请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金荷花幼儿园塑胶操场塑胶拆除改造及化粪池改建项目；

项目编号：JHH-20260707-001；
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最高限价：499724.61元，供应商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为无效报价；
采购需求：主要包含塑胶面层、路面拆除，化粪池维修，塑胶地面、人造草坪地面、部分景观及绿化等，具体内容详见图纸及清单；
合同履行期限：30日历天。

二、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供应商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六项条件；

2.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

3.本次项目不接受联合体供应商参加谈判；
4.拒绝符合下述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1）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2）凡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3）“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5.供应商提供下列材料之一：

（1）供应商法定代表人参加谈判的，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格式按照示范格式一要求）和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

（2）供应商授权委托人参加谈判的，提供授权委托书（格式按照示范格式二要求）和受托人有效身份证。

6.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并取得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2）拟派的项目经理须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有效期内）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有效期内）；

（3）拟派项目经理须满足下列条件： 

Ⅰ、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①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会保险；

②将本人执（职）业资格证书同时注册在两个及以上单位。

Ⅱ、项目经理无行贿犯罪行为记录；或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但自记录之日起已超过5年的。
供应商资格要求以谈判文件第六章第五条资质审查时供应商必须提交的资格证明文件为准。

三、获取采购文件

1.时间：2026年7月7日至2026年7月10日每天上午8:30至11:30，下午2:00-5:30（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2.获取方式：投标人确认参与本项目谈判的，请填写供应商参与谈判确认函，并将谈判确认函、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扫描以附件形式发送至中诚运玛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闵工 、邮箱：29612076@qq.com、电话：15396960917，代理机构收到相关材料后发放谈判文件。
注：1、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材料获取谈判文件的，开标时采购人有权拒绝其响应文件，并原封退回。

2.如谈判文件有所更正或修改，潜在供应商所留联系方式有误无法通知的，其责任由各潜在供应商自行承担。

3.凡已发送投标确认函的供应商因故未能参与现场投标的，需将取消参与投标的书面情况说明在开标时间前以附件形式发送至中诚运玛咨询股份有限公司，邮箱29612076@qq.com、电话：15396960917。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下次投标资格。并根据《江苏省供应商管理条例暂行办法》予以处罚，记录诚信管理档案，降低信用等级；连续2次或一年内累计达到3次的，将列入不良行为记录，限制一年内参与我县政府采购活动。

四、响应文件递交

1.截止时间：2026年7月14日下午3:00（北京时间）；

2.地点：金湖县金荷花幼儿园北楼二楼会议室，逾期递交或未按响应文件规定要求密封递交的，采购人有权拒收。

五、开标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6年7月14日下午3:00（北京时间）；

2.地点：金湖县金荷花幼儿园北楼二楼会议室。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本项目采购公告在金湖县人民政府网上发布。

2.本次采购不收取谈判保证金。

3.采购人不统一组织现场勘察，供应商可自行前往现场勘察。

4.采购代理机构（下称代理机构）：采购人委托中诚运玛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代理本次谈判采购的相关事宜。

八、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金湖县金荷花幼儿园

地    址：金湖县 

联 系 人：朱老师      

电    话：1595232999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中诚运玛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金湖县平安路2-6号
联系方式：闵工  

电    话：15396960917

